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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区和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决策部署要求，经研究制定如下方案。
一、总体要求
落实“四个统一”工作要求(统一部署、统一标准、统一步骤、统一行动)，按照“四查一指导”工作安排，聚焦交通基础设施安全、防汛防台风等措施落实和重点时段安全监管，突出汛期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假期大客流、夏季生产经营活动旺盛等防范重点，扎实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不断提高隐患排查整治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持续性，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和负面事件，确保汛期暑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排查整治范围和重点内容
结合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特点和规律，围绕公路运营、水上交通、道路运输、公路工程建设、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开展汛期暑期排查整治。具体内容详见《重大风险隐患自查排查指南》。
(一)风险隐患
1.公路运营
①公路高填深挖、陡坡路堤、不良地质等重点路段的边坡塌方风险;
②自然灾害影响区域的公路桥梁、涉水桥梁和过水涵洞的垮塌风险;
③公路隧道洞口边仰坡及隧道洞身衬砌等部位坍塌风险；
④公路恶劣天气管控工作机制不健全；
⑤公路路侧地质灾害防护工程受损或防护能力降低;
⑥货运车辆运输过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量超过100吨，治超检测点称重检测要求落实不到位。
2.水上交通
①客(渡)船倾覆、人员落水风险;
②台风引发水上交通安全风险;
③靠泊船舶断缆、漂移风险;
④船舶航行失控、锚泊时走锚漂移风险;
⑤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船舶(含无动力船、风电施工船)影响通航及施工安全风险；
⑥渡船技术状况不良、超员超载、违规夜航;
⑦渡运高峰期人员跌倒，踩踏风险。
3.道路运输
①“两客一危”、农村客运企业冒险运输、涉险运营;
②“两客一危”车辆和重型货车技术状况不良;
③汽车客运站安全查危制度落实不到位及司乘人员未按规定系安全带。
④城乡公交运营安全风险（车辆设施、驾驶人员和运营管理三个方面）。
4.公路工程建设
①高边坡、深基坑、围堰等坍塌风险;
②高路堤和深路堑坍塌风险，桥梁临时设施垮塌风险，隧道突泥涌水或坍塌风险;
③两区三场受灾风险、火灾风险。
5.应急管理
①未建立健全汛期预警与预防机制;
②未制定防汛防台风相关应急预案或预案内容不适用，未开展防汛防台风等演练;
③未根据灾害预警预置防汛防台风应急队伍和装备，未按要求开展应急装备物资维护保养；
④未按要求开展汛期应急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
(二)重点任务
主要检查专项治理行动和地质灾害汛前调查的组织实施、重点任务攻坚、责任措施落实、工作机制保障等重要工作和环节推进情况。
3、 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和培训阶段(即日起至2025年3月30日)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3月30日前，局属各单位应积极动员部署，按职责完成对企业（项目）的培训。其中:县乡公路运营和工程建设领域由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牵头培训，区交通运输协调管理中心配合;道路运输和城乡客运由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牵头培训，区交通运输协调管理中心配合;水上交通由局交管科牵头培训。各单位动员部署和培训情况及时报局交管科。
(二)自查排查阶段(2025年3月30日至4月15日)
1.企业自查。局属各单位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对照《2025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方案》和《重大风险隐患自查排查指南》(见附件)，集中开展一次风险隐患全面自查，并及时报送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及风险隐患清单，并对自查出的风险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对自查出的隐患立行立改、闭环整治。
2.部门排查。局属各单位要根据职责对辖区内道路运输企业、城乡客运和农村公路运营、建设等企业自查情况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对未报告风险隐患排查情况的、报告风险隐患清单为零的，组织重点督促排查;对易存在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重大风险隐患的重点部位，开展现场验证式核查;对报告的重大风险隐患，逐一排查核实完成整改并落实管控措施。对存在重大隐患但未自查出来的，或者对自查出来的重大风险管控不到位、重大隐患整改不彻底的，及时组织专业力量消除隐患和管控风险。
（三）抽查巡查阶段(2025年4月14日至4月30日)
主管局对局属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并延伸至重点企业、重点部位开展验证式抽查。
（四）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督导检查阶段(2025年4月30日前)
接受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督导检查和验证式巡查。
（5） 巩固提升阶段(2025年5月1日至汛期结束)
局属各单位对企业发现的重大隐患，分级建立重大隐患整改台账，指导加快整改,推进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对发现的重大隐患开展深入分析，查找行业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和短板不足，完善制度措施。对短时间内难以完成整改的重大隐患，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4、 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为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第一责任人，要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确保责任层层传导到位、措施层层落实到位，排查整治任务调度有力、协调顺畅。
（二）强化专班调度。主管局成立由局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局办公室、交管科、公路科和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区交通运输协调管理中心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并组建工作专班，由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选派一名业务骨干参与专班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交管科，充分保障工作力量，确保排查整治行动有力有序开展。
(三)强化信息报送。各单位要延续春运春节重大事故灾害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机制，继续依托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系统，动态填报隐患问题数据，完善企业基础信息台账，并指导督促企业及时如实报送问题隐患信息。要加强数据管理，对录入系统的重大事故隐患信息认真研判，确保报送质量。各单位于每日10时前报送前一日问题隐患整改进展情况及典型做法。工作专班每日调度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情况。
(四)强化专业支撑。各单位要完善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参与隐患排查治理的机制，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技术优势，提升发现问题隐患、解决问题隐患的能力。
(五)强化各方监督。各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举报电话的宣传，认真受理核查线索信息，及时处置消除问题隐患。要督促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当好行业安全生产、防灾避险“吹哨人”。

附件:重大风险隐患自查排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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